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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顾亚平 独立董事 因公务出国原因 陈隽玮

邬树伟 董事 因公务活动原因 毛辰

１．３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否

１．５

是否存在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否

１．６

公司负责人毛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伟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民伟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金陵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００１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ｊｉｎ－ｌｉｎｇ．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ｈｊｌ＠ｊｉｎ－ｌｉｎｇ．ｃｏｍ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炳良 张建涛

联系地址 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 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

２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２２２６５８ ０２１－６３６０２３６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５０２６８８ ０２１－６３５０２６８８

电子信箱

ｃｂｌ＠ｊｉｎ－ｌｉｎｇ．ｃｏｍ ｚｊｔ＠ｊｉｎ－ｌｉｎｇ．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４０６

，

７３８

，

０６１．１７ １

，

００６

，

９２７

，

１０１．３１ ３９．７１ １

，

３０７

，

３５７

，

２９４．２０

利润总额

１４２

，

８５２

，

１０７．１７ １０２

，

７８３

，

１００．８２ ３８．９８ １００

，

１５６

，

１６８．５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１２

，

６６９

，

２９８．４５ １０１

，

３９６

，

４０８．８４ １１．１２ ９６

，

６５３

，

４２７．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１０４

，

８０４

，

４９３．０４ ５６

，

７２３

，

９０４．３５ ８４．７６ －５

，

６６８

，

７５８．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６９

，

３８１

，

８７０．４８ １５７

，

０９０

，

１０１．３９ －１４４．１７ ８５

，

８０５

，

７９８．２６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总资产

２

，

２８２

，

９０８

，

０５３．０２ １

，

７８２

，

４１２

，

４７３．６３ ２８．０８ １

，

７０８

，

５４４

，

２３６．０２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

权益

）

１

，

２２３

，

５３２

，

８０２．１６ １

，

１０９

，

０１５

，

４０７．４３ １０．３３ １

，

０２７

，

３５５

，

４１７．１６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５０ ０．１９３５ １１．１１ ０．１８４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１５０ ０．１９３５ １１．１１ ０．１８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０００ ０．１０８２ ８４．８４ －０．０１０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９．６６ ９．５５

增加

０．１１

个百分点

９．３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８．９９ ５．３４

增加

３．６５

个百分点

－０．５５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３２４ ０．２９９７ －１４４．１８ ０．１６３７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

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３３ ２．１２ ９．９１ １．９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

，

０８３

，

７８８．８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７

，

１７６

，

１９６．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４３０

，

８８８．８９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７８２

，

０４１．２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２３３

，

８３１．４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２

，

３８４

，

４６９．４８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１０

，

１９１．４１

合计

７

，

８６４

，

８０５．４１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５２４，０８２，３５１ １００ ５２４，０８２，３５１ １００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２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８２

，

７１３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上海仪电控股

（

集团

）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６．６２ １３９

，

５１７

，

５２２ ０

无

上海由由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３３ １２

，

２００

，

７７０ ０

未知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０ ６

，

８３１

，

４３６ ０

未知

但菊桂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４ ２

，

３０２

，

６０６ ０

未知

徐雪锋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

，

５４５

，

１５０ ０

未知

盛永升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１

，

４９２

，

５５４ ０

未知

张蓓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４３８

，

６００ ０

未知

乐利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１

，

３１５

，

８００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汇添富上证

综合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０．２３ １

，

２１０

，

８５１ ０

未知

陶逎燕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１

，

０７３

，

４５１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上海仪电控股

（

集团

）

公司

１３９

，

５１７

，

５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９

，

５１７

，

５２２

上海由由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

２００

，

７７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２００

，

７７０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

（

集团

）

有限

公司

６

，

８３１

，

４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８３１

，

４３６

但菊桂

２

，

３０２

，

６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０２

，

６０６

徐雪锋

１

，

５４５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４５

，

１５０

盛永升

１

，

４９２

，

５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９２

，

５５４

张蓓

１

，

４３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３８

，

６００

乐利平

１

，

３１５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１５

，

８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１

，

２１０

，

８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１０

，

８５１

陶逎燕

１

，

０７３

，

４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７３

，

４５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仪电控股

（

集团

）

公司与其他九位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九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亦

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４．３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３．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３．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４．３．２．１

控股股东情况

○

法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上海仪电控股

（

集团

）

公司

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 蒋耀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２

，

３１８

，

２２０

，

０００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４．３．２．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

法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４．３．３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４．３．４

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或其他资产管理方式控制公司

□

适用

√

不适用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及报酬情况

单位：股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

龄

任期起始

日期

任期终止

日期

年初持

股数

年末持

股数

变动

原因

报告期内从公

司领取的报酬

总额

（

万元

）（

税

前

）

是否在股东单位

或其他关联单位

领取报酬

、

津贴

毛辰 董事长 男

４６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是

孟荣芳

独 立 董

事

女

４５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４．７６

是

顾亚平

独 立 董

事

男

４８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４．７６

是

陈隽玮

独 立 董

事

男

５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４．７６

是

徐伟梧

董事

、

总

经理

男

５４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１８２，１７８ １８２，１７８ ６０．６７

否

邬树伟 董事 男

５４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是

姜树勤 董事 男

５７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是

徐民伟 董事 男

５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８．１７

否

单维其 董事 男

３３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是

田原

监 事 会

主席

男

５５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是

张增林 监事 男

４４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是

任典帅 监事 男

３８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是

龙乔溪 监事 男

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５２．８８

否

唐瑛 监事 女

４３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３４．１９

否

姚小波

副 总 经

理

男

５６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５２．１９

否

李坚

副 总 经

理

男

４９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３２．８

否

曹宇

副 总 经

理

男

４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０ ０ ４．０８

否

陈炳良

董 事 会

秘书

男

５５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８，９９１ ８，９９１ ３４．８９

否

合计

／ ／ ／ ／ ／ １９１，１６９ １９１，１６９ ／ ２９４．１５ ／

§６ 董事会报告

６．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的主营业务正处在从工业制造业向商业房产转型中。 由于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力

度的不断加强， 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仪电控股 （集团） 公司准备实施的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决议一年有效期自然期满失效，向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撤回申请报告，中国证监会已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虽然如此，公司还是按照既定

的发展战略，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不断做好非房地产企业的退出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决定从工业制

造业的

ＳＭＴ

板块退出，即转让了上海金陵表面贴装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了上

海金陵电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的全部股权， 减资退出了上海金陵时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５３％

的

股权，为下一步的主业转型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在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了以前浦东金桥园区的建成项目，在年内实现了三区

２５

号楼和

２７

号楼

的房屋销售，面积达

１５

，

４９１．６５

平方米，出售价格

２

亿多元人民币，取得利润

７５００

万元。 年内，公司还同爱

德华重工有限公司签订了浦东金桥园区三区

１９

号楼的意向性协议书， 意向出售

３

，

８２９

平方米建筑面

积。 年内，公司还启动了浦东金桥园区二区三期的开工建设，项目建筑面积约

６８

，

０００

平方米。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０

，

６７３．８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３９．７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１

，

２６６．９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１２ ％

。 其中，房地产租售经营收入

２９

，

０７８．７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７．５９ ％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５３％

；出租汽车服务主营业务收入

４

，

６３２．５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

２２．４７％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０３％

；电子产品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３

，

５６３．１０

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

２８．２５％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同期增加

０．０２％

。公司对参股企业实现投资收益

２

，

４０８

万元。地处

上海市中心福州路

６６６

号建筑面积

４．１８

万平方米的上海金陵海欣大厦 （公司持股权

５０％

） 出租率达到

９５．１５％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面临的房地产宏观环境依然趋紧。 在这样的形势下，公司将继续推进金陵浦东金桥园

区的工程建设，二区三期力争在年内完成建筑施工。一区的改建工程也争取在下半年早日开工。金陵松

江园区也争取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对园区所在地区的充分调研，对整个园区作一次新的定位与

规划，使得后续建设项目更加符合市场的需要。 在加紧建设新园区的同时，公司还将对现在所拥有的上

海浦东商城路、浦城路地块房产考虑有条件地转让，做好调研、可行性准备工作，以利于公司更好地积

聚充足的建设资金。 虽然国家房地产宏观环境偏紧，公司还从长远的发展考虑，准备了一定的自有资

金，在合适的情况下，购入土地，储备房地产发展的有效资源。

除此之外，公司将根据相关政策的许可情况，不断地退出非房地产业，做好相关企业的稳定退出工

作。

６．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增

减

（％）

分行业

工业

１，０３５，６３１，０３２．９４ ９３９，０６３，７６０．１５ ９．３２ ２８．２５ ２８．２１

增加

０．０２

个百分点

运输

４６，３２５，４１３．１８ ２６，５９５，５３５．６２ ４２．５９ －２２．４７ －１８．１４

减少

３．０３

个百分点

房地产

２９０，７８７，９１６．９４ １０５，８２７，２４３．３８ ６３．６１ １５７．５９ ２３６．５２

减少

８．５３

个百分点

分产品

工业

１，０３５，６３１，０３２．９４ ９３９，０６３，７６０．１５ ９．３２ ２８．２５ ２８．２１

增加

０．０２

个百分点

运输

４６，３２５，４１３．１８ ２６，５９５，５３５．６２ ４２．５９ －２２．４７ －１８．１４

减少

３．０３

个百分点

房地产

２９０，７８７，９１６．９４ １０５，８２７，２４３．３８ ６３．６１ １５７．５９ ２３６．５２

减少

８．５３

个百分点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上海

８８７

，

３０８

，

６１８．６１ ２３．３３

其他

４８５

，

４３５

，

７４４．４５ ８６．２１

６．４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项目收益情况

受让上海金欣联合发展有

限公司股权

４．０４％

股权

２

，

２５０

完成

本报告期被投资公司实现净利

润

１

，

０８９．２３

万元

受让上海力敦行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

４．５％

股权

６．７５

完成

本报告期被投资公司实现净利

润

，

１３１９．１３

万元

受让上海松江园区土地使

用权和支付工程建设款

１２４

累计投 入

２６０８４

万

元

当年实现收益

４２３

万元

受让上海金桥园区土地使

用权和支付工程建设款

２０

，

４３５

累计投 入

５２１４１

万

元

当年实现收益

１

，

５６２

万元

合计

２２

，

８１５．７５ ／ ／

６．６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７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沪众会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３８

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１１２

，

８０５

，

８６９．９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００

，

４３２

，

２７９．６１

元，根据《公司法》的有关

规定，在提取当年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０

，

０４３

，

２２７．９６

元后， 加上上年分配后结余数，

２０１０

年年末可用作分

配的利润为

２０３

，

１９４

，

９２１．６１

元。 经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讨论决定，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是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５２４

，

０８２

，

３５１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

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

５２

，

４０８

，

２３５．１０

元，尚余

１５０

，

７８６

，

６８６．５１

元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２０１０

年末资本公积为

２１７

，

８４２

，

６６９．５１

元，年末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本分配预案提交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具体实施。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７ 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方或

最终控制方

被收购资产 购买日 收购价格

自购买日

起至本年

末为公司

贡献的净

利润

本年初至本年

末为公司贡献

的净利润

（

适用

于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

）

是否为关

联交易

（

如是

，

说

明定价原

则

）

所涉及的

资产产权

是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的

债权债务

是否已全

部转移

上海广播电

视技术研究

所有限公司

上海金欣联合

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４％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２５０ ４９．０２

否 是 是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交易对方 被出售资产 出售日

出售价

格

本年初起至出

售日该出售资

产为公司贡献

的净利润

出售产生的

损益

是否为关联

交易

（

如是

，

说明定价原

则

）

所涉及的

资产产权

是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的

债权债务

是否已全

部转移

上海惟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及张孝珍等四

名自然人

上海金陵电

子网络股份

有 限 公 司

１７％

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３，７４８．５０ ２５０．８６ １，２３８．６３

否 是 是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

（％）

上海阿尔卑斯电子有限公司

１，０４７，１７９．０１ ０．１１

上海金陵时威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６，３９７，５００．５５ ２．５５

上海金陵智能电表有限公司

１，００６，４１５．５９ ０．１０

合计

２７，４０３，９１６．１４ １，０４７，１７９．０１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２１

证券简称：上海金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

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 公司独立董事顾亚平先生因公务出国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公司独立董事陈隽

玮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董事邬树伟先生因公务活动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公司董事长

毛辰先生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毛辰先

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正本及摘要；

２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度发展计划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沪众会字（

２０１１

）第

２４３８

号”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

初未分配利润为

１１２

，

８０５

，

８６９．９６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００

，

４３２

，

２７９．６１

元，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

定，在提取当年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０

，

０４３

，

２２７．９６

元后， 加上上年分配后结余数，

２０１０

年年末可用作分配

的利润为

２０３

，

１９４

，

９２１．６１

元。经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讨论决定，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是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５２４

，

０８２

，

３５１

股（每股面值

１

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

计派送现金红利

５２

，

４０８

，

２３５．１０

元，尚余

１５０

，

７８６

，

６８６．５１

元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２０１０

年末资本公积为

２１７

，

８４２

，

６６９．５１

元，年末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本分配预案提交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具体实施。

５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第六届董事会向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推荐毛辰等九位候选人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其中

三位为独立董事，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需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履行备案程序，具体候选人名单简介

详见附

２

，提名人声明和候选人声明见附

３

），提交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选举。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董事候选人的推荐程序及候

选人的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谨对离职的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顾亚平先生、董事姜树勤先生、单维其先生在任职

期间为公司工作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６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议案：

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徐民伟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提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经公司总经理徐伟

梧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田明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简历参见附

２

）。

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均表同意。

公司董事会谨对离职的总会计师徐民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工作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７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过去十多年来为公司所作的中报、年报审计中，均能遵守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做出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价。

现提议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仍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此提议已经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

８

、公司关于对资产负债表期初数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参股

８％

的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根据其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向上海仪联资产

经营公司转让资产管理业务所形成的相关资产的转让价格由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双方签署协议书中规定的

人民币

３

，

７４０

，

１１７

，

８０８．１７

元降低为人民币

３

，

５９０

，

１１７

，

８０８．１７

元”，对降低的转让价格

１．５

亿元视为以前年

度的亏损进行了追溯调整，分别调减

２００５

年年初的未分配利润及应收上海仪联资产经营公司款项

１．５

亿

元。

根据上海市审计局下发沪审经决 （

２０１０

）

８２

号审计决定书———《上海市审计局关于上海仪电控股

（集团）公司资产负债损益的审计决定》，上海市审计局认为上述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的调整无充分依据，要求其

进行账务调整。

２０１０

年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回了上海仪联资产经营公司款项

１．５

亿元，并调增了年

初所有者权益

１．５

亿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２０１０

年度资产负债表

期初数进行相应的追溯调整。 按持股比例

８％

分别调增

２０１０

年年初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２００

万元、 盈余公积

１２０

万元、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８０

万元。

９

、公司关于出售浦东金桥园区三区

１８

号楼和

１９

号楼房产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

１０

、公司关于投资浦东金桥园区一区拆除新建项目的议案：

公司结合浦东金桥园区的整体规划以及产业发展前景和市场需求，拟投资建设金陵金桥园区一区

拆除新建项目。

公司浦东金桥园区是位于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

３４

号地块西侧，具体位置在金海路以南，唐陆

公路以东，申江路以西，新金桥路以北。 整个园区由一区、二区、三区组成，占地

１５９

，

３３２

平方米，规划总

体容积率为

２．０

，总建筑面积约

３１８

，

６６４

平方米，园区已建面积约为

２０９

，

６３４．１

平方米（计容积率面积）。 二

区、三区已基本完成建设。 由于园区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次拟投资建设一区拆除新建项目。

本项目地块位于公司金桥园区内，曹家沟规划道路以北，新金桥路以西位置。 一区现有通用厂房总

建筑面积为

３７

，

２６４．６

平方米，占地面积约为

１４

，

６９７

平方米，拆除新建后总建筑面积为

１３１

，

３４６．４

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１０７

，

０３０．３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２４

，

３１６．１

平方米，建筑占地面积约

１１

，

１３０

平方米。 主

要建设内容为通用厂房、自备办公、地下车库及相关道路、绿化、停车坪、水、电、气、环保等内容。

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５５

，

１６５

万元。 项目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底开工，

２０１２

年年底完成厂房的土建施工及

其室外总体、电力配套工程，

２０１３

年年底完成竣工备案等相关手续。

以上第

２～５

、

７

、

１０

项董事会决议尚需提交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通过。

１１

、确定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日期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下午

１

：

００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福州路

６６６

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度发展计划报告；

２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

６

、审议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

７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投资浦东金桥园区一区拆除新建项目的议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大会见证律师、大会工作人员及其他邀请的人员。

五、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因故不能

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委托出席的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样式见附

１

）。 机构投资者持股

东帐户卡、持股凭证、法人单位证明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日前用信

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纺发大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１５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联系人：周小姐 。

轨道交通：地铁

２

号线江苏路站

４

号口出

公路交通： 临近公交车有

０１

路、

６２

路、

５６２

路、

９２３

路、

４４

路、

２０

路、

８２５

路、

１３８

路、

７１

路、

９２５

路。

４

、公司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２２２６５８

，

０２１－６３６０２３６１

公司联系人：陈炳良、张建涛

六、注意事项：

（

１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根据《关于维护本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会议秩序的通知》的规定，本次公司股东大会不向股东

发放礼品。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附１：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附２：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名单简历（以姓氏笔画为序）

（一）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

、孙金云 男，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 曾任中国玻璃工业设计院工程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

市场营销研究中心研究员。

２

、孟荣芳 女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会计硕士、 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副

主任，上海浦东不锈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审核委员会第十届、第

十一届委员。 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陈隽玮 男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中国化工华东供销公司进出口处处长，海南

东方明珠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一百集团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信虹房地产公司总经理，上海

海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现任方兴地产（中国）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监，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二）董事候选人：

１

、毛 辰 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工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实业公司副总经

理，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总裁物业事务助理、物业管理业务总

监。 现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兼不动产事业部总经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２

、田 明 男

１９７４

年

８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曾任上海舒天（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主管，大昌行汽车集团华东总部财务部主任、副经理，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济部主管，

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经理，上海广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公司总会计

师。

３

、邬树伟 男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出生，硕士。 曾任新加坡

ＯＲＡＣＬＥ

公司项目经理，美国

ＯＲＡＣＬＥ

公司上海办

事处首席代表，日本森田电工株式会社海外事业部部长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股权管理部股权重组业务总经理。 现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

战略企划部总经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４

、徐民伟 男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上海市粮食局工业处财务科副

科长、财务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处长，上海长江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复星集团上

海科技创新公司财务部经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副主任，上海广电数字音像

电子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夏普电器有限公司财务本部副统辖，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经济

部副经理、经理，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广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仪电控

股（集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５

、徐伟梧 男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出生，在职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金陵无线电厂副厂长，上海金

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第三、四、五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现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６

、曹 宇 男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上海市注册咨询专

家、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

ＭＣＩＯＢ

）。 曾任上海港务局外高桥港区三（四）期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助理；上海

国际港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洋山港一期工程建设监理部总监理工程师，上海淀山湖新

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新城区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附３：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一）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现提名孟荣芳、陈隽玮、孙金云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

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

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孟荣芳、陈

隽玮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孙

金云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孙

金云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孟荣芳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二）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孟荣芳，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孟荣芳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三）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陈隽玮，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

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

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隽玮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四）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孙金云，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为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

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

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

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

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提

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

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

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孙金云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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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监事

５

人，实到

４

人，公司监事张增林先生因公务活动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公司监事会主席田原先生

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田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正本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

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３

）在报告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公司监事会审核、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２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本报告提交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审议。

３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仍为五人。 第六届监事会向公司第

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推荐田原、任典帅和张增林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交公司第二十次股

东大会（年会）审议、选举。 另两位职工监事已由公司五届一次职代会选举产生，会议仍选举龙乔溪、唐

瑛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根据规定，公司职工监事将直接任职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监事会候选人简介：

１

、田原 男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出生 本科学历 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调配处副处长、处长，干

部部福利处处长，干部部副部长，上海陆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政治委员兼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 现

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２

、任典帅 男

１９７３

年

１

月出生 工商管理硕士 注册会计师 经济师 ，曾任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

三公司项目主管，上海由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科长，公司第四、五届监事会监事。 现任上海

由由国际广场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３

、张增林 男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出生 本科学历 注册会计师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曾任安徽省蚌

埠市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团委书记、审计处长、财务处长、总会计师，上海广电通讯网络有限公司运营

管理部部长、管理本部本部长，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稽查部经理。 现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

司稽察审核部总经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本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十次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选举。

职工监事简介：

龙乔溪 男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出生 在职研究生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青藏兵站部主管会

计、汽车连连长，《第二军医大学报》主编，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政治处主任、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政治部

副主任，长征医院政治部副主任，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唐瑛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出生 本科学历 工程师 曾任上海阿尔卑斯电子有限公司制造部部长，公司

行政事务部经理，上海金陵表面贴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工会主席、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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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浦东金桥园区三区

１８

号楼和

１９

号楼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公司将浦东金桥园区三区

１８

号楼和

１９

号楼分别转让出售给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和爱德华重工有限公司，转让价分别为人民币

６０

，

５７８

，

８９３

元和

５６

，

０８０

，

２０６

元。

●

本次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资产出售转让方为本公司，受让方分别为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

公司”）和爱德华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德华公司”），该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将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１０００

号

１８

号楼房屋（以下简称“

１８

号楼”）出售给康辉公司的单价为

人民币

１５

，

８７９

元

／

平方米，转让价款总额为

６０

，

５７８

，

８９３

元；公司将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１０００

号

１９

号楼

房屋（以下简称“

１９

号楼”）出售给爱德华公司的单价为

１４７

，

００

元，转让价款总额为

５６

，

０８０

，

２０６

元。 上述

价款分别是指

１８

号楼和

１９

号楼房屋所有权及其占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总价格。

（二）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０－５

）已审议通过了《公司出售浦东金桥园

区三区

１９

号楼房产意向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号”公告），同意公司将

１９

号楼转让出售给爱德华公司，转让单价为

１４

，

７００

元

／

㎡，总房价款

为

５６

，

２８６

，

３００

元。 当时公司尚未取得金桥园区三区房地产权证，

１９

号楼暂测的建筑面积为

３

，

８２９

㎡。 现

公司已取得金桥园区三区房地产权证，

１９

号楼实测的建筑面积为

３

，

８１４．９８

㎡，因此，公司与爱德华公司

约定

１９

号楼的转让单价仍为

１４

，

７００

元

／

㎡，总房价款相应调整为

５６

，

０８０

，

２０６

元。

（三）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董

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交易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康辉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系由

Ｃｈｉｎａ Ｋａｎｇｈｕｉ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国

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

，

７３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８

，

８１５．７４

万元，住所为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天山路

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蒋谊康。 康辉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三类植入材料及人工器官（品种按许可证），二类

６８１０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的制造；销售自产产品。

康辉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总资产

３１

，

１６４．７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７

，

９６７．７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３

，

９７８．３９

万元，净利润

６

，

４１９．８７

万元。

（二） 爱德华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系由自然人孟庆路、恽飞和大连卡加利港口机电设备工

程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住所为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

寅阳镇船舶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孟庆路。 爱德华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港口机械及配套件、海上工程装备

及配套机械，钢构及钢桥、陆上装卸机械的设计、制造、安装、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浦东金桥园区三区

１８

号楼和

１９

号楼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１０００

号。 公司已取得

１８

号楼和

１９

号楼所在的金桥园区三区的房地产权证（权证编号：“沪房地浦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９７８

号”），该地块的土

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宗地（丘）面积

１６０

，

９４４

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３５

，

０４５．２

平方米。

１８

号楼和

１９

号楼的建

筑面积均为

３

，

８１４．９８

平方米。

上述房产权属清晰，未设定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房产转让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公司已与康辉公司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了以下主要条款：

１

、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前，康辉公司支付给公司定金

６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前，康辉公司将全部购房款

６０

，

５７８

，

８９３

元一次性支付给公司。 公司在收到该款项

后

１０

日内将定金

６００

万元退还给康辉公司。

３

、双方约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５

日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

４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经双方签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目前，公司已收到康辉公司支付的

１８

号楼全部购房款

６０

，

５７８

，

８９３

元。

（二）公司已与爱德华公司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了以下主要条款：

１

、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前，爱德华公司支付给公司定金

５６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前爱德

华公司支付给公司

５０％

房价款

２８

，

０４０

，

１０３

元（含定金）；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双方向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在取得收件

收据当日爱德华公司将剩余房价款支付给公司

３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与之前签署的《房地产买卖意向书》不相一致的，以《上海市房地产买

卖合同》为准。

４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经双方签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目前，公司已收到爱德华公司支付的

１９

号楼

５０％

购房款

２８

，

０４０

，

１０３

元（含定金）。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本次出售

１８

号楼和

１９

号楼符合公司不动产经营的总体安排，有利于不动产经营的

持续滚动发展，实现公司金桥园区的物业价值，增加公司的盈利。

经测算，本次房地产买卖实施后，在扣除各项成本及税费后，公司共计可实现税后利润约

３

，

６００

万

元。

特此公告

上海金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上 海 金 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下转B176版)


